
解釋字號 釋字第128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59年04⽉17⽇

解釋爭點 不服耕地准否收回⾃耕之核定與調處，如何救濟？

解釋文 　　⾏政機關就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⼗九條所為耕地准否收回

⾃耕之核定與調處，出租⼈承租⼈如有不服，應循⾏政訟爭程序

請求救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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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　　查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⼗九條第⼀項規定：「耕地租約期

滿時，如有左列情形之⼀者，出租⼈不得收回⾃耕」，並列舉不

得收回⾃耕之三款情形，其耕地准否收回⾃耕，仍應依同條例第

六條第⼀項及由同條第⼆項授權訂定之臺灣省及臺北市有關耕地

租約登記辦法之規定，由該管鄉鎮（區）（市）公所審查，報經

縣市政府核備後，辦理登記，該管⾏政機關所為之審查核定，係

屬⾏政處分；⼜依該條例第⼗九條第⼆項之規定，出租⼈如確不

能維持其⼀家⽣活，⽽同時因出租⼈收回耕地，致承租⼈失其家

庭⽣活依據者，鄉鎮（區）公所耕地租佃委員會所為之調處，既

係對於耕地租約已滿期時准否收回⾃耕事件所為發⽣法律效果之

單⽅⾏為，⾃亦係⾏政處分。且此項調處之對外⾏文，依同條例

第三條授權所制定之臺灣省各縣（市）（局）鄉（鎮）（區）公

所耕地租佃委員會組織規程第⼗三條，臺北市各區公所耕地租佃

委員會組織規程第⼗三條之規定，以鄉（鎮）或區公所之名義⾏

之，⾜⾒此項調處應由鄉鎮區公所以⾏政機關之地位為之，其為

⾏政處分，更為明顯。復查該條例第⼗九條第⼆項并無如同條例

第⼆⼗六條第⼀項移由司法機關處理之規定，故出租⼈或承租⼈

對耕地准否收回⾃耕之核定與調處，如有不服，⾃應依訴願法第

⼀條，⾏政訴訟法第⼀條循⾏政訟爭程序以提起訴願再訴願⾏政

訴訟之程序請求救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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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文件
解釋文 
⾏政官署依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⼗九條第⼀項所為耕地准否收
回⾃耕之決定與依同條第⼆項所為收回⾃耕續訂租約之調處均係
⾏政處分。出租⼈承租⼈如有不服應循⾏政訟爭程序請求救濟。
不得向普通法院提起⺠事訴訟。普通法院就此事件所為之實體判
決無效。 

解釋理由書 
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⼗九條第⼀項規定：耕地租約期滿時，如
有所列（⼀）出租⼈不能⾃任耕作（⼆）出租⼈所有收益⾜以維
持⼀家⽣活（三 )出租⼈因收回⾃耕地致承租⼈失其家庭⽣活依
據各款情形之⼀者，出租⼈不得收回⾃耕。同條第⼆項規定：出
租⼈如確不能維持其⼀家⽣活⽽有前項第三款情事同時發⽣時，
得申請鄉鎮（區）公所耕地租佃委員會予以調處。耕地租佃委員
會本為鄉鎮區公所內之⼀部⾨并非獨立之機構，此觀於耕地租佃
委員會之對外⾏文依同條例第三條之受權所訂定具有委任立法性
質之臺灣省各縣（市）（局）鄉（鎮）（區）公所耕地租佃委員
會組織規程第⼗三條及臺北市各區公所耕地租佃委員會組織規程
第⼗三條係以鄉（鎮）區公所之名義⾏之之規定尤明。出租⼈有
無該條例第⼗九條第⼀項第⼀、⼆兩款情形確否不能維持其⼀家
⽣活以及有無同項第三款情事同時發⽣，依同條第⼆項其調查認
定以及收回⾃耕續訂租約之調處既應由鄉鎮區公所為之，則有無
同條第⼀項所列三款情形之⼀以及出租⼈得否收回⾃耕之決定亦
應屬於鄉鎮區公所之職權。鄉鎮區公所就此非屬於⾃治事項之各
該具體事件所為發⽣法律上效果之單⽅的調處或決定均本於法律
賦予之職權以⾏政官署之地位所為之⾏政處分。出租⼈承租⼈如
有不服，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對此并無如同條例第⼆⼗六條第⼀
項移由司法機關處理之規定，依訴願法第⼀條⾏政訴訟法第⼀條
⾃應循⾏訟爭程序以提起訴願再訴願⾏政訴訟之⽅式請求救濟。
不得向普通法院提起⺠事訴訟。普通法院對此不屬於其權限之訴
訟事件，不以無權裁判程序上以裁定駁回其訴，竟為實體上之判
決者，其判決無效。（⺠事訴訟法第⼆四九條第⼀項第⼀款第四
六三條第四八⼀條本院院字第⼀○五五號第⼀七六七號第⼀九三
○號之（⼆）及院解字第⼆九六○號等解釋參照）本⼈所提⾏政
官署依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⼗九條第⼀⼆兩項所為之處分出租
⼈承租⼈如有不服應循⾏政訟爭程序請求救濟⼀點，在⼤法官全
體審查會議中雖經勉強通過，當時未表⽰贊成者中⼀部分⼈在⼤
法官會議中復表⽰贊成，所提理由與文字亦經⼤部分錄⽤，但關
於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⼗九條第⼆項內含續訂租約之調處部分
亦係⾏政處分以及聲請機關所提不得向普通法院提起⺠事訴訟與
普通法院就此事所為之實體判決無效各點本屬應有之當然解釋，
遽⾏恝置不論⾃非所宜。⼜耕地租約期滿經收回⾃耕者，⾃無耕
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六條所稱租約之訂立、變更、終⽌或換訂，
亦無由同條第⼆項授權訂定並為臺北市所暫⽤之臺灣省耕地租約
登記辦法第⼆條第⼀項所稱耕地租約之訂立、續訂、變更、終⽌
或註銷，（同辦法第三條⾄第九條參照），更無庸依該條例該辦
法各條之規定申請登記；既無各種租約登記之申請，⾃亦無庸再



依同條例同辦法「由該管鄉鎮（區）（市）公所審查，報經縣市
政府核備後辦理登記。」今本院⼤法官會議通過之解釋理由書前
段以「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六條第⼀項及由同條第⼆項授權訂
定之臺灣省及臺北市有關租約登記辦法之規定」為說明「⾏政機
關就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⼗九條所為耕地准否收回⾃耕之核定
與調處」係⾏政處分之理論之依據，亦非允當。⽤特提出不同意
⾒書如上。 

相關法令

 臺灣

省各縣（市）（局）鄉（鎮）（區）公所耕地租佃委員會組織規
程第13條 臺北市各區公所耕地租佃委員會組織規程第13條

訴願法第1條(26.01.08)

⾏政訴訟法第1條(58.11.05)

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3條(43.12.09)

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6條(43.12.09)

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19條(43.12.09)

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26條(43.12.09)

最⾼法院48年台上字第707號⺠事判例

相關文件 ⾏政院函⼀件

附監察院函（⼀) 

監察院函

⼀、五⼗七年⼗⼀⽉卅⽇本院第⼀○九⼀次會議，康委員⽟書等

六委員提，為縣市政府依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⼗九條第⼀項所

為之通知，係執⾏⾏政法令之處分，對於承租⼈應有拘束⼒，最

⾼法院之判例⾒解與⾏政院及本院均有歧異，擬請⼤法官解釋⼀

案。當經決議：「交司法委員會。」嗣經司法委員會第⼆三三次

會議決議「提報院會，送請司法院⼤法官會議解釋。」等語，經

提報本年⼀⽉⼗八⽇本院第⼀千零九⼗九次會議決議：「由院函

請司法院⼤法官會議解釋。」等語，紀錄在卷。

⼆、相應錄案，並檢同原提案⼄份，函請查照惠予辦理⾒復為

荷。

三、附件。
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0562&ldate=19370108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0846&ldate=19691105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3042&ldate=19541209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3042&ldate=19541209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3042&ldate=19541209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3042&ldate=19541209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INT/data.aspx?ty=J&id=A%2c48%2c%e5%8f%b0%e4%b8%8a%2c707%2c001


提案第五號

康委員⽟書等六委員提：為縣市政府依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⼗

九條第⼀項所為之通知，係執⾏⾏政法令之處分，對於承租⼈應

有拘束⼒，最⾼法院之判例⾒解與⾏政院及本院均有歧異，擬提

請⼤法官會議解釋由

⼀、查減租保佃⼯作，為政府實施耕者有其⽥國策之重要過程，

特於⺠國四⼗年制定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公布施⾏，如有關限制

租額，租約應由政府登記，禁收押租，禁⽌轉租，災歉減免佃

租，以及租期不得少於六年，期滿後不得任意收回⾃耕等項。均

為保護佃農之措施，對于⼈⺠私權，採取各項⼲涉之規定，如有

違反者，並得處以徒刑拘役或罰⾦。其性質已非出租⼈與承租⼈

之私權關係，如有爭議，⾃未能完全適⽤契約⾃由之原則處理。

如同條例第⼗九條第⼀項規定「耕地租約期滿時，如有左列情形

之⼀者，出租⼈不得收回⾃耕。（⼀）出租⼈不⾃任耕作者。

（⼆）出租⼈所有收益⾜以維持⼀家⽣活者（三)出租⼈因收回

耕地致承租⼈失其家庭⽣活依據者。」究竟有無各該款情形，應

如何認定，同條例雖未設明文規定，但⾃同條第⼆項「出租⼈如

確不能維持其⼀家⽣活，⽽有前項第三款情事同時發⽣時，得申

請鄉鎮（區）公所耕地租佃委員會予以調處」之規定觀之，其認

定權係屬於辦理減租保佃⼯作之縣市政府，應無疑義。否則如均

認為租佃爭議可予調處，則該條⾃無須另以第⼆項規定僅就第三

款同時發⽣之情形予以調處，立法意旨甚為明顯。故關於同條第

⼀項所列各款之情形，亦先後經⾏政院臺（43）內字第七八○五

號，臺（44）內字第○○八七號，臺（44）內字第三七四○號

及臺（49）內字第七⼆⼆六號核⽰具體標準，責成縣市政府負責

實施。各縣市政府依照三七五減租條例第⼗九條第⼀項規定，及

⾏政院核⽰標準，所為應予終⽌租約或續訂租約之通知，⾃係執

⾏⾏政法令之處分，應有拘束當事⼈之效⼒。如⼀⽅不服⾃可依

⾏政救濟程序，提起訴願及⾏政訴訟尋求救濟。

⼆、乃最⾼法院（48）臺上字第七○七號判例，竟認為「出租⼈

與承租⼈間關於耕地租約期滿時，因收回⾃耕，或續訂租約，發

⽣爭執，乃⼈⺠相互私權之爭執，非⾏政官署本於⾏政裁量權所

能解決，故縣市政府准許出租⼈收回耕地之通知，並拘束承租⼈



之效⼒。」此項判例，因其有約束各級法院審判之效⼒，故近年

來每有租約期滿案件，地主雖顯有三七五減租條例第⼀項各款情

事，亦希圖僥倖，於縣市政府核定續訂租約後，表⽰不服，提交

租佃委員會調處，並於調處不成立移送法院審判未判決前，以威

脅利誘⽅式，迫使佃農放棄⼟地，在外成立和解。蓋以⽬前出租

之⼟地，地價低廉，地主⼀旦收回出租之⼟地，即可⼤獲其利，

故多利⽤最⾼法院此項判例之漏洞，千⽅百計，以達到其收回⼟

地之⽬的。

三、按政府實施⼟地改⾰政策，係採取和平漸進⽅法，⼀⽅為征

收放領，⼀⽅為貸款佃農，購買地主保留之耕地，其依征收放領

辦法取得⼟地之佃農，早已成為⾃耕農。⽽保留⼟地之佃農，迄

今猶未取得耕地，莫不渴望取得⼟地成為⾃耕農。今如依最⾼法

院之判例，則此批佃農將失去取得⼟地之機會，甚⾄其佃耕⼟地

亦將因地主收回，⽽失去法律上之保障。且佃農如與地主爭訟，

因其智識淺薄，經濟困難，⼜礙於農事耕作關係，勢必無法負荷

訟累，同時⼜因地主⾦錢之利誘，勢將⼤部放棄⼟地，殊有嚴重

影響⼟地政策之成果。

四、查同條例第⼗七條規定「耕地租約在期限未屆滿前，非有規

定情形之⼀不得終⽌。」但最⾼法院（42）臺上字第⼀○七五號

判例，則以「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⼗七條規定，係指耕地租

約，在未屆滿前，非有該條所定情形之⼀者，出租⼈不得終⽌契

約⽽⾔，與承租⼈放棄耕作權不相牽涉。故承租⼈之放棄耕作，

仍得⾃由為之，不受該條規定之限制。」此項判例，前經⾏政院

認為影響減租政策，提經⼤法官會議釋字第七⼗八號解釋，認為

承租⼈不得⾃由放棄耕作權。減租成果，始獲保持。本案最⾼法

院之前項判例同屬違背減租保佃政策之立法精神，並影響⼟地改

⾰之成果，其⾒解與⾏政院及本院顯有歧異，應請依照⼤法官會

議法第七條規定，提請⼤法官會議解釋。

康 ⽟ 書　王 贊 斌　郭 學 禮　張 國 柱　陳 達 元　葉 時 修　



附監察院函（⼆）

監察院函

⼀、本年⼗⼆⽉⼗六⽇本院第⼀千⼀百三⼗六次會議，鄧委員景

福、張委員國柱、黃委員寶實等三委員臨時動議：為耕地三七五

減租條例第⼗九條第⼆項所為之調處，對於當事⼈間亦有拘束

⼒，若有不服，應依⾏政救濟程序辦理，擬送請⼤法官會議併案

解釋案。當經決議：「通過，由院函請司法院⼤法官會議併案解

釋」。等語，紀錄在卷。

⼆、相應錄案，並檢同原提案抄件⼀份，函請查照惠予併本院前

（五八）監臺院議字第○⼆六三號函案解釋⾒復為荷。

三、附件。

為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⼗九條第⼆項所為之調處對於當事⼈間

亦有拘束⼒若有不服應依⾏政救濟程序辦理擬送請⼤法官會議併

案解釋由。

查委員等前於五⼗七年⼗⼀⽉本院第⼀千零九⼗⼀次會議提案為

縣市政府依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⼗九條第⼀項所為之通知係執

⾏⾏政法令之處分，對於當事⼈間應有拘束⼒，最⾼法院之判例

⾒解與⾏政院本院均有歧異，擬提請⼤法官會議解釋⼀案，經奉

決議於五⼗八年⼀⽉廿七⽇監臺院議字第⼆六三號送請司法院解

釋在案。

茲查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⼗九條規定之全文為「耕地租約期滿

時，如有左列情形之⼀者，出租⼈不得收回⾃耕：

⼀、出租⼈不能⾃任耕作者。

⼆、出租⼈所有收益⾜以維持⼀家⽣活者。

三、出租⼈因收回耕地致承租⼈失其家庭⽣活依據者。

「出租⼈如確不能維持⼀家⽣活，⽽有前項第三款情事同時發⽣

時，得申請鄉鎮（區）公所耕地租佃委員會予以調處」。

全文計有第⼀、⼆、兩項，前次申請解釋，僅係就第⼀項⽽⾔，

⾄第⼆項所定出租⼈不能維持其⼀家⽣活及有前項第三款情事同

時發⽣得申請鄉鎮公所予以調處者，其調處之結果，依歷年來司



法實例，亦認為應適⽤同條例第廿六條規定之調解調處程序其不

服調處者，仍應送由司法機關處理。但該項所規定之「調處」，

與第廿六條第⼀項所規定調解調處，其含義不同，第廿六條係耕

地租賃契約存續中租佃發⽣爭議時之處理程序，⽽第⼗九條第⼆

項則係舊租佃契約業已屆滿，新租賃關係尚未發⽣時，租佃發⽣

爭議之處理程序，如第⼀項之縣市政府所為之通知，係屬於執⾏

⾏政法令之處分，應有拘束當事⼈之效⼒，若有不服，應依⾏政

救濟程序辦理，則同條第⼆項之「調處」對於當事⼈間，亦應有

拘束⼒，是主管官署依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⼗九條第⼀、⼆項

所為之處分，既係⾏政處分，耕地出租⼈承租⼈如有不服，⾃應

依訴願法第⼀條，⾏政訴訟法第⼀條循⾏政訟爭程序尋求救濟，

不得向普通法院提起⺠事訴訟。

普通法院對此不屬其權限之訴訟事，不以無權裁判為理由，從程

序上以裁定駁回其訴，⽽遽為實體上之判決者，其判決⾃應認為

無效，藉以貫澈減租保佃之立法精神，擬送請⼤法官會議併案解

釋如何仍候公決！

康⽟書　王贊斌　張國柱　葉時修　郭學禮　陳達元　酆景福

⾏政院函

⼀、據臺灣省政府迭呈略稱：查最⾼法院四⼗八年臺上字第七○

七號判例，著明「出租⼈與承租⼈間，於耕地租約期滿時，因收

回⾃耕或續訂租約發⽣之爭執，乃⼈⺠相互間私權之爭執，非⾏

政官署本於⾏政裁量權所能解決………」等語，致使縣市政府在

耕地租約期滿時，對於出租⼈申請收回耕地，及承租⼈申請續訂

租約之案件，依照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⼗九條規定，所為之核

定，對雙⽅當事⼈均無拘束之效⼒，如有⼀⽅不服，即應提交耕

地租佃委員會調解調處，不服調處者，須循司法途徑，由各級法

院審理裁判。此項判例，經再三研究，深感與法理、政策、及事

實，均有所不符，嚴重影響減租政策之貫徹，請依照司法院⼤法

官會議法之規定，聲請統⼀解釋，並分別陳述其理由如次：



（⼀）就法理⾔：查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⼗九條規定：「耕地

租約期滿時，如有左列情形之⼀者，出租⼈不得收回⾃耕：⼀、

出租⼈不能⾃任耕作者。⼆、出租⼈所有收益⾜以維持⼀家⽣活

者。三、出租⼈因收回耕地致承租⼈失其家庭⽣活依據者。出租

⼈如確不能維持其⼀家⽣活，⽽有前項第三款情事同時發⽣時，

得申請鄉鎮（區）公所耕地租佃委員會予以調處。」上開條文，

係採明確列舉⽅式，如出租⼈違反上開規定收回⾃耕者，依同條

例第⼆⼗⼆條規定，應「處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」。⾜證上

開條文顯係強制規定，在此強制規定中，僅有第⼆項規定得由鄉

鎮（區）公所耕地租佃委員會予以調處，其第⼀項所列舉之⼀、

⼆、三款，均無須經過調處，法意⾄明，故⾏政機關在耕地租約

期滿時，對於出租⼈申請收回耕地，或承租⼈申請續訂租約之案

件，依照該條第⼀項第⼀、⼆、三款所定之法定要件，及⾏政院

就各款所核⽰之具體標準，所為核定應予終⽌租約或續訂租約之

通知，係屬⾏政機關執⾏法律強制規定之措施，⾃應具有拘束當

事⼈之效⼒，如當事⼈認為縣市政府之核定確有不當，⾃應循訴

願及⾏政訴訟等途徑，述明理由，列舉事證，以謀求⾏政救濟，

其理⾄為明顯，實無須經耕地租佃委員會調處之理由，更無須循

司法途徑解決之規定，⾄於同條第⼆項雖規定得申請鄉鎮（區）

公所耕地租佃委員會予以調處，但亦無須循司法途徑解決之規

定。良以在耕地租約屆滿時，出租⼈及承租⼈雙⽅，原訂之契約

關係已不存在，此時就應否續訂租約所發⽣之爭執，係在業佃雙

⽅租賃關係是否存在，尚在不確定之狀態之下，與在租約期中基

於約定之權利義務關係⽽⽣之租佃爭事或私權爭執，顯屬兩事，

⽽最⾼法院前開判例，認為此種爭執為⼈⺠相互間私權之爭執，

衡之法理，實有未符。

（⼆）就政策精神⾔：政府為提⾼佃農耕作熱情與耕作能⼒，以

增進農業⽣產，繁榮農村經濟，毅然決定保障租權，減低租佃政

策，制定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，對⺠間傳統之租佃習慣與業佃間

私權關係，加以強有⼒之⼲涉，其主要原因，係因佃農之學識⽔

準，社會地位，經濟能⼒與法律知識，均遠遜於地主，如不以法

律⼒量加以保護，則如發⽣爭執時，佃農只有屈服於地主之威脅

利誘，故該條例第⼗九條規定，不採由雙⽅訴請司法機關審理之

規定，俾由⾏政機關依同條例第六條規定，辦理租約登記時，視

雙⽅申請之理由與事實，依照法定要件予以核定，地主如有不

服，則提出訴願或⾏政訴訟，⽽以原處分官署為被告，以免佃農



直接與地主訟爭。⽽上開最⾼法院臺上字第七○七號判例，仍主

由司法機關審理，使財勢地位懸殊之主佃雙⽅直接對簿公庭，由

於佃農智識淺薄，⼜忙於農耕⼯作，⾃難與地主⻑期纏訟，訟端

⼀起，佃農每陷於財罄家破，⼒盡⽽屈，地主乃可達到收回⼟地

之⽬的，是以最⾼法院前開判例，與政府立法保護佃農之政策精

神顯有未符。

（三）就事實⽽⾔：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⾃實施迄今，佃農獲得

法律之有⼒保障，地主不得任意撤佃收回耕地，故佃農得以放⼼

投資改良⼟地，增加⽣產，地主之租額則受同條例第⼆條之限

制，因⽽形成⽬前出租耕地之地價僅及⾃耕地之半數左右，地主

如能收回⼟地，即可倍獲其利，故地主無不千⽅百計，以圖達到

其收回⼟地之⽬的，⾃臺灣省政府將最⾼法院前開判例轉知各縣

市政府去後，此項判例漸為多數地主所獲悉，以致近年來關於租

約期滿案件，地主雖顯有本條第⼗九條第⼀項各款情形，但因地

主蓄意以訴訟迫使佃農屈服，故於縣市政府依法定要件，核定續

訂佃約後，乃依據前開判例表⽰不服，於是提交耕地租佃委員會

調解調處，更進⽽移送法院審判，在纏訟期中，部份地主⾒佃農

苦於訟爭，復以威脅利誘⽅式，迫使佃農在外成立⺠事和解，故

不待法院依法判決，地主已達到其收回⼟地之⽬的，⾏政機關雖

明知其和解違反條例規定之要件，但因和解與判決具有同等效

⼒，亦無法變更和解之結果，故最⾼法院前開判例在事實上實無

異在本條例第⼗九條原有保佃之明確強制規定之下，另闢蹊徑，

導使地主脅迫佃農放棄其耕地。現臺灣全省尚有出租耕地六萬四

千公頃，佃農⼗⼀萬⼾，耕地租約⼗三萬餘件，今後租約期滿

時，設或地主以厚利所在，群起效尤，蓄意興訟，不僅影響減租

護佃政策之貫澈執⾏，甚且影響農業⽣產與農村社會之安定。其

後果誠不堪設想。基於上述事實及理由，謹報請轉函司法院提請

⼤法官會議統⼀解釋，以確保減租政策等語。

⼆、查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⼗九條規定耕地租約期滿時出租⼈

申請收回⾃耕案件之處理，過去均係由縣市政府依照該條規定之

要件予以核定，出租或承租之當事⼈如有不服⾃可循⾏政救濟程

序辦理。如依最⾼法院四⼗八年臺上字第七○七號判例認係⼈⺠

相互間私權之爭執，非⾏政機關本於⾏政裁量權所能解決，則今

後耕地租約期滿時，⾏政機關之核定既無拘束當事⼈之效⼒，對

我國推⾏已久之減租護佃政策，影響殊深，依照⼤法官會議法第



七條規定，特函請查照提請⼤法官會議統⼀解釋為荷




